附件8
债权申报承诺书 

王杰遗产管理人：

我方已仔细阅读并理解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零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（见本承诺书附件）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我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向管理人所申报的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信息、债权金额、债权性质、债权事实与理由、提交的债权证明材料）真实、合法、准确。

二、我方已知晓、理解通过捏造事实、提供虚假材料、瞒报等方式申报债权系违法行为，若我方向管理人申报了捏造的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伪造、虚构、歪曲、隐瞒部分事实等行为），无论管理人作出的审查结果如何，我方均将无条件向管理人申请撤回债权申报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三、对申报捏造的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伪造、虚构、歪曲、隐瞒部分事实等行为）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，我方自愿承担责任。

四、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，维护司法秩序，我方将积极配合管理人的债权审查工作，并主动支持和配合有关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。

  

 承诺人（债权人）：

年  月  日

附: 关于虚假诉讼及虚假债权申报的法条规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“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，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有第一款行为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，又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。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，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，从重处罚；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。”
